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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3 年底之 11.99%。是以，隨著我國老人人口數逐年穩定成長，社會福利基金所屬 6 家

老人福利機構之收容人數卻不足額，且收容人數呈現減少趨勢，顯有未洽。 

四、鑑於我國老年人口數逐年穩定成長，社會福利基金所屬 6 家老人福利機構之實際收容人數

卻持續減少且不足額，允宜調整服務方式及經營型態，例如配合失能老人占老年人口總數

之 9.7%，及 65 歲以上長者失智盛行率為 4.97%，提供失能、失智老人之日間醫療照顧，或

加強招攬自費安養老人等，以擴大服務有相關需求之長者，俾充分利用既有機構資源，避

免人力及設施之閒置浪費。 

（二十）本院許委員淑華，衛生福利部自 101 年度起以公益彩券回饋金

補助各縣市設置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截至 104 年 8 月底總

計成立 77 家，惟集中於部分縣市，新北市有 34 家最多，尚有

14 縣市 1 家（如南投縣）皆無，資源分布明顯不均；又候補人

數達 9 千餘名，為法定收托之 2 倍餘，平價優質之公共托育資

源嚴重不足，要求行政院研議推動招生人數不足之學校、幼兒

園轉型，或強化運用社區保母系統等措施，滿足民眾需求，以

提高生育率。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101 年度幼托整合後，衛生福利部以 0 歲至 2 歲幼兒之托育照顧服務為主，為建構平價及優

質托育環境，透過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以非營利方式建構平等、普及、平價且優質化之

公私協力托嬰中心，並結合社區保母系統及家庭支持服務中心辦理托育資源中心，包括提

供托育服務諮詢、保母人員專業教育訓練及親職教育活動等服務。自 101 年度起，運用公

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各縣市設置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及托育資源中心。 

二、截至 104 年 8 月底，全國 22 縣市中，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宜蘭縣、桃園縣

、臺東縣及基隆市等 8 縣市設立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設立縣市比率為 36%，其餘 14 縣

市尚無；又目前總計 77 家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其中新北市有 34 家最多，占率達 44%

，次為臺北市及高雄市各 15 家，占率為 19%，即新北市、臺北市及高雄市合計 64 家，占

率為 83%，其餘 5 縣市僅占 17%，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集中於部分縣市，資源分布明顯

不均。另由於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收費公道，且屬政府委辦經營，深獲家長支持，惟平

均 1 家約收托 50 名嬰兒，造成候補者眾多，供不應求情事，候補人數達 9 千餘名，為法定

收托 3 千餘名之 2 倍餘，平價優質之公共托育資源嚴重不足。 

三、衛生福利部自 101 年度起以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各縣市設置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截至

104 年 8 月底總計成立 77 家，惟集中於部分縣市，新北市有 34 家最多，尚有 14 縣市 1 家

皆無，資源分布明顯不均；又候補人數達 9 千餘名，為法定收托之 2 倍餘，平價優質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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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托育資源嚴重不足，亟待行政院研議推動招生人數不足之學校、幼兒園轉型，或強化運

用社區保母系統等措施，滿足民眾需求，以提高生育率。 

（二十一）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高齡化社會下，隨著老年人口及占率

持續增加，老人受虐案件大幅攀升，以身心虐待最多，又 99
年民刑法修正扶養父母為相對義務後，棄養老人恐增多；鑑

於未來政府介入家庭處理老人保護安置之機率將提高，惟各

縣市執行面仍存有不少問題，行政院應責成所屬主管機關強

化老人保護安置措施，以維護老人生活品質與尊嚴。爰此，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內政部統計處資料，我國自 82 年邁入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達 7%之高齡化社會以來，

老年人口占率持續攀升，自 94 年度至 103 年度 10 年間，65 歲以上人口數自 221 萬餘人增

加為 280 萬餘人，成長 59 萬餘人，占總人口數比率亦自 9.74%增加為 11.99%；高齡化社會

下，隨著老年人口及占率持續增加，老人受虐案件大幅攀升。依衛生福利部統計，老人受

虐案件自 94 年度之 1,616 件，增加為 103 年度之 3,375 件，成長超過 1 倍，104 年度截至 8

月底通報已達 3,831 件，呈增加趨勢，其中以暴力、語言攻擊等身心虐待最多，失依陷困、

疏忽及遺棄等次之。 

二、我國民法及刑法原規定子女有扶養父母之責任，其中民法規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

義務，刑法第 294 條則有遺棄罪規定；惟 99 年 1 月修正公布民法第 1118 條之 1 及刑法第

294 條之 1，對於曾經遭受家暴、性侵或遺棄之子女成年後得請求法院減輕或免除其對父母

之扶養義務，爰父母與子女之間扶養變成相對義務，倘子女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判例越多

時，政府需擔負照顧老人之責任：鑑於近年來老人受虐案件遽增，及民刑法修正扶養父母

為相對義務，未來政府介入家庭處理老人保護安置之機率將提高。按現行老人保護安置措

施係依老人福利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由各縣市進行安置，然因老人保護業務較不受重視

、相關經費不足、安置費用呆帳嚴重及安置處所不足等問題，致各縣市處理方式不一，成

效良莠不齊，應強化老人保護安置措施，以維護老人生活品質與尊嚴。 

（二十二）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家庭暴力通報案件逐年增加，為降低

加害人再犯，家庭暴力防治法針對有家庭暴力事實且必要者

，法院應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相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惟

核發強制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之裁定率偏低，要求行政院所

屬主管機關應賡續加強與法院之溝通交流，落實家庭暴力防


